
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5-029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6日以加密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2025年5月9
日，会议应发出表决票10份，实际发出表决票10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10份，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参股公司存续分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在提交董事会审议

之前已经取得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孔德颂先生、姜敢闯先生、罗德才先生和柴正龙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

公司存续分立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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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6日以加密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2025年5月9
日，会议应发出表决票4份，实际发出表决票4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4份，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存续

分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在提交董事会审议

之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联董事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

公司存续分立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5-03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存续分立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铜集团）为满足经营管理和资源整合需要，加强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凉山矿业）

的业务聚焦，同时提高对凉山矿业下属子公司业务发展和资源孵化的支持力度以及管理效

率，拟对凉山矿业进行存续分立，将凉山矿业控股子公司会理市五龙富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五龙富民）和香格里拉市鼎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鼎立矿业）相关的资产

和负债整体分立至新设公司。凉山矿业分立前后以及分立形成新设公司的股权结构均保持

一致，各方实际权益在凉山矿业存续分立过程中不会发生变化。

（二）关联关系说明

云铜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凉山矿业为云铜集团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凉山矿业分立将形

成一家新设的云铜集团控股、公司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本次凉山矿业存续分立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25年5月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存续分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孔

德颂先生、姜敢闯先生、罗德才先生和柴正龙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该议案表决，其他非关联

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2.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全票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第八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凉山矿业存续分立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凉山矿业存续分立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未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16568762Q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6年4月25日

注册资本：196,078.4314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云静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贵金属的生产、销售、加工及开发高科技产品、有色金属、贵金属的

地质勘察设计、施工、科研、机械动力设备的制作、销售、化工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建筑安装、

工程施工（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的按成员单位的资质证开展业务）。本企业自产的有

色金属及其矿产品、制成品、化工产品、大理石制品，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境外期货业务（凭许可证开展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万元）

100,000.0000

96,078.4314

196,078.4314

持股比例（%）

51.00

49.00

100.00

云铜集团控股股东为中国铜业有限公司，最终控股股东为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主要财务数据

云铜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合并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5年

年度

2024年

2025年3月末

资产总额

6,909,176.89

2024年末

资产总额

6,272,771.25

负债总额

3,912,115.47

负债总额

3,301,242.92

净资产

2,997,061.42

净资产

2,971,528.34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3,551,879.16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17,329,666.64

营业利润

112,430.68

营业利润

290,196.86

净利润

91,302.74

净利润

244,757.15

注：2025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铜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云铜集团为

公司关联方。

（五）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云铜集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一）凉山矿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333906405

住所：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市绿水镇矿部片区

成立日期：2001年10月24日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世宇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铜矿、共伴生矿的采矿；硫酸、氧、氮生产；（以上项目及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

件经营）：铜矿、共伴生矿的选矿；矿业开发技术服务；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商品批发与

零售；专用设备制造；进出口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凉山州工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万元）

24,000

24,000

12,000

60,000

持股比例（%）

40.00

40.00

20.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5年

年度

2024年

2025年3月末

资产总额

342,367.71

2024年末

资产总额

325,113.60

负债总额

166,808.71

负债总额

163,301.06

净资产

175,559.00

净资产

161,812.55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306,382.81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956,156.65

营业利润

15,449.80

营业利润

35,141.32

净利润

13,215.54

净利润

32,441.55

注：2025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凉山矿业分立情况

1.分立方式

本次凉山矿业分立采用存续分立方式，即在保留凉山矿业公司主体的基础上，通过分立

形成一家新设公司，凉山矿业现有股东按照目前对凉山矿业的持股比例取得分立形成新设公

司的相应股权。

2.分立前后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存续的凉山矿业以及分立形成的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划分基于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折算，两家公司注册资本之和与分立前的凉山矿业注册资本一致，具

体如下：

公司主体

凉山矿业

新设公司

分立前

注册资本
（万元）

60,000

-

股东及持股比例

云铜集团持股40%
云南铜业持股20%
凉山工投持股40%

-

分立后

注册资本
（万元）

55,020.7086
（暂估值，将基于

经备案的评估结果折
算）

4,979.2914
（暂估值，将基于

经备案的评估结果折
算）

股东及持股比例

云铜集团持股40%
云南铜业持股20%
凉山工投持股40%

云铜集团持股40%
云南铜业持股20%
凉山工投持股40%

3.资产负债分割情况

凉山矿业以 2024年 12月 31日作为基准日，将其所持五龙富民 51.0707%股权、鼎立矿业

100%股权以及与该两家子公司相关的资产和负债（包括凉山矿业对五龙富民和鼎立矿业的

债权、凉山矿业拟向五龙富民和鼎立矿业投入的资金、与五龙富民和鼎立矿业相关的债务等）

整体分立至新设公司，其他资产和负债仍保留在凉山矿业。

4.债权债务分割情况

分立前凉山矿业对五龙富民和鼎立矿业的债权由新设公司承接，与五龙富民和鼎立矿业

相关的债务由新设公司承担，后续由凉山矿业、新设公司与相应债权人、债务人签署协议变更

上述债权债务关系。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变。

5.人员安置情况

分立前与凉山矿业签订劳动合同并负责五龙富民和鼎立矿业相关工作的人员，劳动关系

一并转移至分立形成的新设公司，与新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由新设公司承担相应用人成

本。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截至目前，凉山矿业存续分立的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在审计评估工作完成且评估

报告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各方将最终确定存续的凉山矿业以及分立形成的

新设公司的具体资产、负债明细，并根据经备案的评估结果折算确定两家公司的注册资本金

额。

五、本次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凉山矿业存续分立完成必要的审批程序以及审计评估和评估备案后，云铜集团、公司、

凉山州工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凉山矿业将签署《分立协议》，就分立涉及的资产及

负债分割、人员安排、公司治理结构等事宜进行详细约定。

六、本次凉山矿业存续分立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凉山矿业存续分立后，存续的凉山矿业将保留现有核心业务以及相应的资产资源，

维持现有生产经营模式和管理体系不变；其控股子公司五龙富民和鼎立矿业的管理运营将由

分立形成的新设公司承接。本次分立系对于凉山矿业下属两家子公司持股和管理架构的优

化，有利于实现凉山矿业及其下属两家子公司的资源整合和业务聚焦，提高对凉山矿业及其

下属两家子公司业务发展和资源孵化的支持力度以及管理效率。

凉山矿业为公司参股公司，其存续分立后，公司对存续的凉山矿业以及分立形成的新设

公司维持现有持股比例。本次凉山矿业存续分立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权益发生变化，亦不

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以及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

响。

七、年初至披露日以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年初至3月末，公司与云铜集团以及其他中铝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累计已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22.62亿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已召开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应参加全体独立董事4名、实际参与

表决独立董事4名，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云南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存续分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本次参股公司存续分立不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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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云南辖区上市公司2024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云

南证监局指导，云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年度云南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5年5月16日（周五）16:00-17:00
二、活动方式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三、公司出席本次活动人员

届时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高洪波先生，财务资产部负责人刘八妹女士和证券事务

代表孙萍女士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

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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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第18项议案须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9日（星期五）下午14点30分开始。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5年5月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9:15至2025年5月9日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顾希红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双象大酒店七楼会议室（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

中路115号），本次股东会在现场会议基础上增设视频会议方式。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2025年 4月 15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9人，代表股份175,404,28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5.398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4,494,585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65.059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909,703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3392%。

3、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代理人128人，代表股份2,359,0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8795%，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3449%。

4、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股东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5、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中独立董事李郁祥采用视频会议方式参加

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000,8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0%；

反对29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9%；弃权10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955,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996%；反对 298,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325%；弃权105,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80%。

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81,1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8%；

反对1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弃权10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35,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817%；反对1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51%；弃权10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32%。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83,2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0%；

反对7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50,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38,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707%；反对7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58%；弃权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35%。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800,3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

反对559,0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7%；弃权4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5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001%；反对 559,
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966%；弃权 44,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3%。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81,1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8%；

反对7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52,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35,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817%；反对7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58%；弃权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25%。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关联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参加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233,9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69%；反

对7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58%；弃权54,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33,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969%；反对7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58%；弃权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73%。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79,1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7%；

反对70,2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54,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968%；反对70,2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60%；弃权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73%。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67,2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9%；

反对3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弃权10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22,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925%；反对3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5%；弃权10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80%。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67,2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9%；

反对3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弃权10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22,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925%；反对3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5%；弃权10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80%。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67,2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9%；

反对8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弃权54,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22,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925%；反对8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03%；弃权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73%。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67,2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9%；

反对6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弃权6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22,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925%；反对6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77%；弃权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99%。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67,2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9%；

反对71,3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7%；弃权65,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923%；反对71,3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26%；弃权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51%。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67,2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9%；

反对18,8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11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923%；反对18,8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1%；弃权1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06%。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77,2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6%；

反对18,8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10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3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162%；反对18,8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1%；弃权10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67%。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79,2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7%；

反对1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10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34,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012%；反对1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弃权1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19%。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77,2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6%；

反对1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10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32,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164%；反对1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弃权10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67%。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77,2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6%；

反对1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10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32,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164%；反对1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弃权10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67%。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79,2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7%；

反对1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10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234,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012%；反对1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弃权1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1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叶晓红、王晓颖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0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上午10: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王忠军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2 人，代表股份 47,016,87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39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45,442,12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60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4人，代表股份1,574,7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8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0人，代表股份 15,190,0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55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3,615,3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74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4人，代表股份1,574,7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83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银

律师事务所季亚丽律师、周存军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071,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02％；

反对880,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22％；弃权6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45,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7791％；反对 880,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950％；弃权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9％。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062,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00％；反

对892,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80％；弃权62,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35,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7165％；反对 892,3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6％；弃权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8％。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063,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17％；反

对89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5％；弃权62,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36,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7218％；反对 891,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00％；弃权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091,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14％；反

对881,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54％；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64,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068％；反对 881,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049％；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3％。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048,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06％；反

对899,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33％；弃权68,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21,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6257％；反对 899,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220％；弃权6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3％。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065,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68％；反

对892,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77％；弃权59,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38,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7376％；反对 892,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0％；弃权5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4％。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068,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23％；反

对904,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41％；弃权44,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41,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7547％；反对 904,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556％；弃权4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033,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89％；反

对93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64％；弃权4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06,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5276％；反对 933,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85％；弃权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9％。

该议案获得通过。

9.0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041,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64％；反

对905,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8％；弃权69,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15,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5816％；反对 905,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09％；弃权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5％。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季亚丽、周存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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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